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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08  证券简称：光明地产  公告编号:临2024-063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本公司”、“光明地产”）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11 月 10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通

知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4 年 11 月 20 日上午 10:00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7 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陆吉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经本次会

议审议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本次会议审议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暨调增 2024 年度担保

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且全票同意。 

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11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临 2024-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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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须经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2/3以

上通过。同时，公司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股东大会批准上述年度对外

担保额度的前提下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由公司及其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

保总额范围内，对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间的担保额度变化作适度调整（含授权

期限内新增被担保人），授权总裁机构审批具体担保事宜。 

 

（二）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海博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上海海博西郊物流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独立董事张晖明先生、朱洪超先生、王扬女士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

了事前审核，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海博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海

博物流”）100%股权（下称“标的 1”）和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海博西郊物流

有限公司（下称“海博西郊”）100%股权（下称“标的 2”），将通过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协议转让至光明食品产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两家全资子公

司股权转让合计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622,289,136.23 元。其中，标的  0 1 63.864 384.29 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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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将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履行协议转让程序。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除实行政府确定指导价之外，还优先参考了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作出的评

估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情形。本次交易符

合上市公司在当前房地产行业市场形势复杂变化下的经营策略，有利于公司当前

聚焦主业，降低成本，有利于公司当前快速回笼投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为未

来资源布局提供动力，有利于更好的实现企业长期的合理平衡发展。独立董事专

门会议全票同意该项关联交易，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公司关联董事李力敏先生、罗锦斐先

生对该项关联交易已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11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临 2024-066）。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海博斯班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独立董事张晖明先生、朱洪超先生、王扬女士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

了事前审核，认为：公司将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协议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

海博斯班赛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下称“海博斯班赛”）100%股权。本次股权交

易金额为人民币 379,035,579.22 元，另约定于海博斯班赛股权工商变更登记

完成之前归还相应股东借款。公司将严格合规执行关联交易实施所需履行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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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包括在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李力敏先生、罗锦斐先

生将回避表决。截止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含本次关联交易及其他类别相关的

拟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过去 12 个月内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次数累计 4 次，交易涉及金额合

计为 1,390,606,085.06 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86%，超过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关联交

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将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履行协议转让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除实行政府确定指导价之外，还优先参考了独立第

三方资产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

公司利益情形。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在当前房地产行业市场形势复杂变化下

的经营策略，有利于公司当前聚焦主业，降低成本，有利于公司当前快速回笼

投入，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为未来资源布局提供动力，有利于更好的实现企业

长期的合理平衡发展。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同意该项关联交易，并提交董事

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公司关联董事李力敏先生、罗锦斐先

生对该项关联交易已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11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临 2024-067）。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光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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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独立董事张晖明先生、朱洪超先生、王扬女士对该项关联交易进行

了事前审核，认为：公司将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协议转让全资子公司上海

光明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服务集团”）100%股权。本次股权交易金

额为人民币 94,200,000.00 元，另约定于服务集团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前归还

相应股东借款。公司将严格合规执行关联交易实施所需履行的程序，包括在董

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李力敏先生、罗锦斐先生将回避表决。

截止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含本次关联交易及其他类别相关的拟提交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

人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次数累计 4 次，交易涉及金额合计为

1,390,606,085.06 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86%，超过 5%。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将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履行协议转让程序。本次

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除实行政府确定指导价之外，还优先参考了独立第三方

资产评估机构作出的评估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

利益情形。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在当前房地产行业市场形势复杂变化下的经

营策略，有利于公司当前聚焦主业，降低成本，有利于公司当前快速回笼投入，

优化资产负债结构，为未来资源布局提供动力，有利于更好的实现企业长期的

合理平衡发展。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票同意该项关联交易，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公司关联董事李力敏先生、罗锦斐先

生对该项关联交易已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11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临 2024-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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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兹定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周五）下午 13：30，于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

595 号 A 座五楼会议中心多功能厅，召开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 2024 年 11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临 2024-069）。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董事会召开情况说明 

1、议案 1、2、3、4，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且议案 1 所作出的决议为特

别决议，须经出席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2/3 以上通过； 

2、议案 1，经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过半数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 

3、议案 2、3、4，经全体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过半数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

议； 

4、议案 2、3、4，涉及关联交易，公司两位关联董事李力敏先生、罗锦斐

先生已回避表决；前述三项议案在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时，公司关联股东将

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光明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